
《
回
應
》

。

李
海
禧

法
律
與
政
治
之
關
係
，
有
如
法
諺
所
云
「
諸
凡
法
律
無
非
政
治
之
兒
女
」

。

所
有
法
律
規
範

、

典

章
制
度
，
其
法
案
之
草
擬
提
出
，
本
就
原
諸
社
會
朝
野
上
下
政
治
諸
力
之
要
求
與
壓
力
，
並
穆
雜
各
該

勢
力
利
害
對
立
考
量
因
素
;
而
在
法
案
審
議
過
程
中
，
對
草
案
之
增
刪
修
改
，
更
是
朝
野
各
黨
派
攻
防

一
爭
議
、
以
及
社
會
各
階
層
各
團
體
，
賊
否
施
壓
之
政
治
底
過
程
;
到
了
法
案
付
諸
表
決
階
段
，
更
是
朝

野
各
政
黨
合
縱
連
橫

、

「
強
制
多
數
表
決
」
或
「
少
數
議
事
妨
害
」
之
赤
裸
裸
的
政
治
諸
力
對
決

。

特

別
是
，
憲
法
原
是
國
家
之
根
本
大
法
，
是
整
個
國
家
六
法
體
系
之
母
法
，
其
政
治
性
之
濃
厚
與
其
政
治

力
右
。
-
Eg

-
-d
忘
了
三
之
強
烈
，
當
然
更
是
顯
著

。

事
實
上
，
憲
法
之
產
生
與
制
定
，
固
然
都
有
二
疋
時
空
之
政
治
生
態
環
境
與
社
會
經
濟
背
景

;

就

是
憲
法
的
進
展
與
修
改

、

退
化
與
重
建
、
乃
至
破
壤
與
廢
除
等
重
要
憲
法
變
動
，
也
無
不
涵
藏
或
盈
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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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的
政
治
要
素
與
色
彩

。

因
此
，
無
視
於
移
植
繼
受
憲
法
之
環
境
背
景
，
或
淡
漠
制
憲
修
憲
之
政
治
過

程
;
抵
對
憲
法
之
思
想
與
制
度
，
懷
抱
近
乎
盲
目
之
「
制
度
底
物
神
崇
拜
」
之
態
度
;
不
僅
無
法
精
確

理
解
憲
法
之
政
治
權
力
與
統
治
過
程
意
義
，
而
且
無
助
於
積
極
推
展
憲
政
，
使
之
臻
乎
憲
法
之
理
想
境

域
。

然
而
，
相
反
的
，
若
單
抵
關
照
或
過
度
著
眼
於
憲
法
之
制
定
、
成
長
、
適
應
、
修
改
、
退
化
或
衰

亡
之
政
治
過
程
，
而
恣
意
誇
張
這
些
憲
法
實
施
過
程
中

「
政
治
力
至
上
」
層
面
，
那
也
不
免
過
猶
不

及
、
矯
枉
過
正
，
無
法
正
確
把
握
憲
法
與
憲
政
之
真
像
與
全
貌

。

職
是
之
故
，
憲
法
學
門
傳
統
上
就
被

定
位
為
跨
問
於
法
學
與
政
治
學
之
社
會
科
學
，
憲
法
學
之
研
究
也
常
被
分
為
理
論
憲
法
學

(4
Z
R
O
E
S
-

仇
。
口
的
丘
吉Z
S
)
與
實
踐
憲
法
學
(
可
E
B
g
-
n
o
Z
E

戶5
口
)
，
前
者
著
重
法
學
的
、

理
論
的
研
究
，
後
者
則
關
注
政
治
的
、
實
踐
的
研
究
;
同
時
，
讓
憲
法
學
者
不
論
側
重
法
學
或
注
重
政

治
學
，
者
須
兼
顧
此

二
層
面
之
研
究
，
庶
幾
不
至
有
所
偏
廢
而
不
能
全
盤
理
解
憲
法
與
憲
政
。

朱
雲
漢
教
授
這
篇
主
題
報
告
「
憲
政
主
義
的
退
化
與
重
建

」
中
，
針
對
台
灣
在
九
十
年
代
之
初
，

廢
止
「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?
實
施
國
會
全
面
改
選
，
讓
台
灣
有
重
新
開
毆
憲
政
主
義
發
展
之

契
機
，
但
是
這
十
年
來
，
憲
政
體
制
經
過
五
次
的
調
整
與
修
憲
，
反
而
愈
理
愈
亂
，
憲
政
主
義
不
但
未

見
成
長
，
還
有
更
加
退
化
趨
勢
之
現
象
;
試
圖
以
政
治
學
底
動
態
行
為
科
學
，
尤
其
以
過
程

(
可門O
C
O
ω
ω
)
與
發
展
(
丘
。
〈
丘
。
可

E
E
J
戶
)
，
來
祈
理
其
憲
法
變
遷
機
制
嚴
重
病
變
之
癥
結

。

不
停



國國回
治

留
在
國
民
大
會
「
一
機
關
五
階
段
修
憲
」
醜
劇
之
表
現
，
是
更
深
入
探
討
其
結
構
性
根
源
，
鞭
劈
入
裡

地
析
理
出
，
國
大
修
憲
政
治
就
是
台
灣
議
會
政
治
品
質
之
縮
影
，
國
代
的
政
治
勒
素
習
性
，
也
祇
是
台

灣
諸
多
領
導
人
物
政
治
心
靈
的

一
種
戲
劇
性
表
露
;
卻
是
針
針
見
血

、

觀
察
入
微
，
值
得
讚
許

。

對
於
國
大
五
階
段
修
憲
工
程
，
最
後
竟
以
「
國
代
延
任
案
」
這
種
毀
憲
破
法
之
政
治
災
難
收
場
，

本
報
告
分
析
初
期
關
鍵
在
於
三
個
環
節
之
錯
亂
;
第

一
個
環
節
是
，
我
們
的
政
黨
把
原
本
應
該
是

一
項

榮
譽
性
兼
職
的
國
大
代
表
，
當
作

一
種
民
選
公
職
職
位
資
源
來
運
用

。

第
二
個
環
節
是
，
過
去
修
憲
工

程
的
設
計
者
，
為
了
政
治
操
盤
上
之
方
便
，
硬
將

一
個
原
本
是
居
於
二
線
的
修
憲
機
構
，
推
到
執
行
修

憲
任
務
的
第

一
線
。

第
三
個
環
節
是
，
長
期
以
來
修
憲
操
盤
者
與
國
民
大
會
之
間
的
政
治
交
換
關
係
'

養
成
國
大
在
修
憲
過
程
中
索
取
政
治
回
扣
的
惡
習
，
傷
害
憲
法
的
尊
嚴

。

將
台
灣
憲
政
主
義
這
十
多
年

來
日
趨
退
化
之
盤
根
錯
節

、

錯
綜
複
雜
之
發
展
過
程
，
以
及
造
成
這
種
發
展
之
病
裡
病
癥
'
簡
明
清
晰

地
縷
析
出
來
;
並
以
相
關
之
憲
法
條
文
及
憲
法
理
論
，
相
互
呼
應
對
照
，
益
增
其
說
服
力
;
展
現
了
報

告
人
對
憲
政
之
過
程
與
發
展
之
動
態
研
究
，
精
緻
深
入
之
學
術
功
力

。

的
確
，
正
如
本
報
告
所
論
，
這

三
個
環
節
，
雖
說
明
了
修
憲
機
制
扭
曲
變
形
的
關
鍵
，
但
還
不
能

完
全
說
明
台
灣
憲
法
變
遷
機
制
病
變
的
全
貌
;
必
須
探
究
修
憲
發
動
者
的
政
治
議
程
與
制
度
理
念
，
以

及
政
治
菁
英
對
於
修
憲
工
程
的
基
本
態
度
與
政
治
價
值
觀
念

﹒

，
才
能
真
正
把
握
修
憲
發
動
者
之
政
治
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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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，
診
療
病
仕
醫
治
病
症

。

然
而
同
時
，
更
重
要
的
，
我
們
必
須
正
本
澄
源
地
認
識
，
憲
法
雖
然
政
治

色
彩
極
為
濃
厚
，
但
是
憲
法
畢
竟
迴
異
於

一
般
政
治
綱
領
，
是

一
種
法
律
，
更
是
國
家
社
會
整
個
法
律

體
系
的
基
本
法
;
如
果
不
從
立
憲
主
意
的
基
本
原
理
及
比
較
憲
法
之
主
流
通
說
之
層
面
，
來
間
論
憲
法

變
遷
機
制
應
有
之
生
理
，
實
在
無
法
摸
清
病
理
來
對
症
下
藥
，
治
療
台
灣
憲
政
主
意
之
退
化
，
俾
能
重

建
憲
政
主
義
新
秩
序

。

難
於
否
認
的
，
台
灣
行
憲
五
十
餘
長
來
，
憲
政
主
義
之
不
易
健
康
發
展
，
其

主
要
癥
結
在
於
中
華

民
國
憲
法
之
思
想
體
系
紊
亂
、
價
值
意
識
錯
雜
，
特
別
是
把
仿
襲
諸
共
產
主
義
憲
政
之
人
民
民
主
集
中

制
之
最
高
蘇
維
埃
、
全
國
人
代
會
，
移
植
為
國
民
大
會
制
度
。
按

一
九
三
六
年
五
月
五
日
發
布
「
五
五

憲
草
」
，
其
國
民
大
會
權
能
擁
控
了
行
政
、
立
法
、
司
法
、
考
試
、
監
察
五
院
及
總
統
，
「
民
主
集
中
」

了
國
家
權
力

。

惟
到

一
九
四
六
年
草
擬
現
行
憲
法
草
案
時
，
經
朝
野
政
黨
及
民
主
社
會
人
士
政
治
協

商
，
將
國
民
大
會
予
以
「
無
形
化
」
;
換
言
之
，
僅
留
予
國
民
大
會
以
(

一
)
選
舉
總
統
副
總
統
，

(
二
)
罷
免
總
統
副
總
統
，
(
三
)
修
改
憲
法
，
(
四
)
複
決
立
法
院
所
提
憲
法
修
正
案
，
以
及
(
五
)

俟
全
國
有
半
數
之
縣
市
實
施
創
制
、
複
決
權
後
，
由
國
民
大
會
制
定
辦
法
並
行
使
之
的
權
能
。
抑
且
，

憲
法
規
定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每
六
年
改
選

一
次
，
祇
於
每
屆
總
統
任
滿
前
九
十
日
集
會
，
至
於
國
民
大
會

臨
時
會
之
召
開
，
則
限
於
補
選
總
統
副
總
統
，
處
理
總
統
副
總
統
被
彈
劫
案
，
複
決
立
法
院
所
提
憲
法



主蜀
的
M
h
m

修
正
案
等
。

實
際
上
，
憲
法
原
來
這
種
設
計
，
就
是
要
使
國
民
大
會
失
去
人
民
民
主
集
中
制
之
最
高
蘇

維
埃
性
質
，
名
存
實
亡
地

「
無
形
化
」
為
榮
譽
性
兼
職
，
有
如
美
國
總
統
選
舉
人
圈
，
主
要
任
務
抵
是

改
選
總
統
副
總
統

。

同
時
預
估
國
大
行
使
修
憲
的
機
會
在
正
常
的
情
況
下
，
應
該
少
之
又
少
，
而
把
修

憲
的
提
案
權
賦
予
立
法
院
，
於
立
法
院
提
出
修
憲
案
時
，
召
開
國
大
臨
時
會
來
複
決

。

抑
且
，
依
憲
法

之
規
定
，
在
國
大
會
期
中
之
常
會
，
重
在
改
選
總
統
副
總
統
;
而
難
得
召
開
的
國
大
臨
時
會
，
則
不
能

以
國
大
修
憲
為
開
會
理
由

。

由
此
看
來
，
國
大
不
應
是
類
似
國
會
的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機
關
;
國
大
代
表

也
應
該
是
由
各
有
專
職
之
政
界
菁
英
或
社
會
賢
達
兼
任
，
來
行
使
類
似
美
國
總
統
選
舉
人
團
之
選
舉
總

統
任
務
，
以
及
代
表
人
民
來
複
決
立
法
所
提
憲
法
修
正
案
而
已
;
應
屬
榮
譽
性
無
給
職
，
並
可
由
國
家

官
吏
或
其
他
公
職
兼
任

。
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原
非
共
產
主
義
憲
法
，
不
應
有
人
民
民
主
集
中
制
之
最
高
蘇
維
埃
或
全
國
人
代
會

一
類
機
關
存
在
;
因
此
，
唯
有
依
前
此
設
計
，
始
能
勉
強
維
持
五
權
憲
法
體
制
之
國
民
大
會
於
中
華
民

國
憲
法
之
內

。

不
過
，
即
令
如
此
設
計
，
也
與
比
較
憲
法
上
之
修
憲
原
理
，
南
轅
北
轍
、
背
道
而
馳

。

肝
衡
世
界
各
國
之
憲
法
，
幾
無
例
外
地
將
修
憲
權
能
賦
予
國
會
，
戰
後
新
制
定
之
各
國
憲
法
中
，
增
加

必
須
加
上
公
民
投
票
者
，
也
不
少

。

實
因
常
設
性
國
會
，
經
常
在
實
踐
決
定
政
策
、
制
定
法
律
、
審
議

預
算
、
調
查
國
政
及
監
督
政
府
等
立
法
權
時
，
最
能
深
切
認
識
現
行
憲
法
有
無
必
要
修
改
;
且
國
會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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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常
在
開
會
而
有
各
種
組
織
編
制
、
軟
硬
體
配
備
，
特
別
是
與
政
治
黨
派
、
社
團
民
間
有
經
常
性
溝

通
;
其
他
機
關
團
體
之
修
憲
能
力
，
包
括
細
部
審
查
其
適
當
、
考
慮
對
既
存
法
律
之
影
響
、
整
合
社
會

內
部
共
識
等
，
都
不
能
與
國
會
相
倫
比

。

我
國
國
大
原
就
非
如
立
法
院
之
具
有
國
會
組
織
與
權
能
，
開

會
期
間
又
極
有
限
，
似
無
斟
酌
多
留
修
憲
時
問
;
尤
其
憲
法
第

一
七
四
條
第

二
款
及
第
三
十
條
第
三

款
，
就
顯
然
有
意
由
立
法
院
審
議
修
憲
提
案
，
再
交
由
國
民
大
會
複
決
;
以
符
合
由

立
法
機
關
執
掌
修

憲
權
之
比
較
憲
法
原
理

。

抑
且
，
依

一
般
憲
法
變
遷
之
主
流
通
說
，
以
及
各
國
憲
法
之
實
踐
經
驗
，
世
界
各
國
殆
都
認
為
，

屬
於

一
部
憲
法
之
原
理
原
則
部
分
，
亦
即
憲
法
學
上
所
謂
「
憲

章
」
(〈
R
E
印
的
巴
巴
∞)
部
分
，
包
括
國

體
政
體
、
國
民
主
權
、
基
本
人
權
或
統
治
構
造
等
等
，
不
能
加
以
修
改

。

因
而
，
諸
如
將
國
體
由
共
和

改
君
主
、
將
政
體
由
民

主
改
獨
裁
、
將
民
意
代
表
或
官
吏
任
期
任
意
延
長
、
恣
肆
廢
除
基
本
人
權
規
定

或
將
內
閣
制
改
為
總
統
制
或
半
總
統
制
等
，
都
是
以
修
憲
程
序
修
改
憲
法
之

「
憲
章
」
部
分
，
應
歸
於

無
效
。

台
灣
行
憲
半
世
紀
來
，
國
大
或
借
增
修

「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
」
'
或
利
用
增
修
「
中
華

民
國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」
'
濫
行
多
次
擴
增
總
統
職
權
，
在

量
變
形
成
質
變
下
，
遂
使
內
閣
制
變
成

「
半

總
統
制
」
、
監
察
院
由
民
意
代
表
機
關
變
成
非
民
意
機
關
、
又
自
我
延
長
任
期
違
反
國
民

主
權
原
理

等
，
嚴
重
侵
犯
民
主
共
和
政
體

。

使
台
灣
憲
政
主
義
在
長
年
被
戒
嚴
緊
急
體
制
封
鋼
抑
壓
後
，
在
這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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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年
也
愈
益
退
化
，
幾
至
病
入
膏
胃
、
不
可
救
藥
狀
態

。

朱
雲
漢
教
授
在
分
析
台
灣
憲
政
主
義
退
化
之
病
理
病
仕
後
，
主
張
應
從
政
治
人
物
之

「
心
理
重
建
」

著
手
，
使
其
能
有
「
守
護
」
與
「
護
憲
」
之
價
值
信
念
，
庶
幾
能
夠
重
建
台
灣
之
憲
政
主
義
，
筆
者
雖

深
以
為
然
;
但
是
同
時
深
以
現
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尤
其
是
其
增
修
條
文
，
已
是
破
洞
萬
千
、
無
法
修

補
;
認
為
蓋
如
重
新
制
定

一
部
合
乎
時
代
潮
流
、
適
應
台
灣
環
境
之
新
憲
法
，
期
能

一
鼓
作
氣
重
建
台

灣
憲
政
主
義
新
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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